機構服務身心障礙者契約書範本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經甲方攜回審閱契約（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甲方簽章：

乙方簽章：

立契約書人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將________（身心障礙者，以下簡稱案主）委託________機構（以下簡稱乙方）提供托育/養護等服務，雙方同意共同遵守下列事項：

第  一  條
甲方同意案主自進住機構之日起先行接受乙方之托育/養護評估，評估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乙方得視個案需要延長，但最長不得逾三十日。


評估期間乙方提出具體事實足證案主有不適合或無法接受乙方提供托育/養護服務之情形時，經通知甲方後，乙方得終止契約，甲方於受理通知十四日內領回案主，或經甲方同意，由乙方協助轉介其他機構。


評估期間，甲方得不附理由終止契約。

第  二  條
甲方同意於案主進住機構時繳納保證金、托育/養護，其數額及繳費方式如下：

一、保證金：甲方應於案主進住機構時，一次繳足自行負擔部分額度二個月養護費之保證金（住宿機構適用）。但案主僅接受日間托育服務者，不在此限。

二、托育/養護費：

(一)
依照主管機關訂定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收費原則繳納。

(二)
案主進入或離開乙方機構當月托育/養護費，以三十日比例計算之。

(三)
甲方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托育/養護費匯入乙方設置之專戶，或以現金繳交。甲方逾期未繳納，經乙方通知仍不繳納者，以保證金抵繳。

第  三  條
甲方應繳交案主健康報告書，或應乙方要求對案主作健康檢查並提供健康報告書，健康檢查費用由甲方負擔。甲方應儘可能說明案主身心狀況，以使案主獲得適當之服務。

第  四  條
乙方應依案主身心特性及需要，訂定個別化服務計畫，提供妥適之服務，並建立個案資料及記錄。甲方應與乙方保持聯繫，並參與個別化服務計畫之訂定。


乙方建立個案之檔案資料，應妥善加以保密。

第  五  條
乙方服務提供期間如下：

□日間服務：週○至週○，每日上午○時○分至每日下午○時○分止。

□夜間型住宿服務：週○至週○，每日下午○時○分至次日上午○時○分止。

□全日型服務：每日全天。


前項各類型之服務天數，甲乙雙方另行約定。


乙方如提供交通車接送案主者，其路程視為服務提供期間。其交通服務費用○○○元，由甲方負擔。


甲方應配合乙方所提供之交通服務及接送時間。甲方不願或經雙方協調後仍然無法配合時，乙方得不提供交通服務及接送。

第  六  條
乙方應依第四條、第五條規定提供食宿、生活自理、健康維護、休閒娛樂、社區適應、技藝陶冶、或其他支持服務。


乙方因辦理整修院舍或其他必要情形而必須休假者，應於事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通知甲方，一次休假   日（不得超過十三日曆天），一年內休假日數不得逾二十六日曆天。


乙方休假達十四日者，甲方應按乙方當月提供服務日數支付托育/養護費。


國定假日、例假日或休假期間，經按「○○直轄市、縣（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案主假日不宜返家評估指標」評估無法返家之案主，不得強迫返家。

第  七  條
甲方繳交之保證金，乙方應以機構名義專戶儲存，並設帳管理。案主離開機構時，乙方應無息退還。


甲方因第二條第二款第三目以保證金抵繳之扣款，乙方應造具相關帳冊，於退還時說明。

第  八  條
案主有傷病或事故時，乙方應採取適當救護措施，其須送醫治療者，並應送醫治療。 


案主住院或罹患重大傷病時，乙方應立即通知案主之監護人或代理人。除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外，醫療費用由甲方負擔。

第  九  條
案主在機構死亡時，乙方應通知甲方，並通知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辦理相驗手續。

第  十  條
案主進住機構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終止 契約：

一、甲方戶籍或住居所遷移未通知乙方，經乙方於相當期限內三次（每次期間不得少於二十日）書面聯繫，仍無法聯絡，致生損害於乙方者。

二、甲方不依規定繳納托育養護費，經以保證金抵繳不足並經催告仍不繳交者。

三、案主未依乙方請假程序擅自離開或被甲方擅自帶離機構超過十五日，經三次（每次不得少於五日）通知甲方，仍未返回者。

四、案主有致人於死或重傷之危險行為，經乙方維護院生權益委員會與案主代表一人（監護人或代理人）決議退院者。

五、案主因重大疾病、機能退化或發生其他障礙，經醫師診治需長期醫療，非乙方提供之服務所能承擔者。

六、案主患有法定傳染病，經隔離治療而無效者。

七、案主接受托育/養護原因消滅或不符乙方安置條件者。


前項情形乙方應通知甲方於期限內（除非急迫情形外，期限不得少於十四日）辦理離開機構手續或通知原介送單位將案主送交甲方，甲方不得拒絕；甲方所繳納之保證金，於辦妥離開機構手續後，乙方應予無息退還。

第 十一 條
乙方應於案主進住機構前發給甲方下列書面資料：

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收費原則。

二、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

三、機構請假規定。

四、機構服務規定。

五、其他相關資料

第 十二 條
乙方違反本契約規定者，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乙任何一方欲終止契約時，應於至少一個月前通知對方，並依規定辦理終止契約。

第 十三 條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涉訟時，同意以○○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 十四 條
本契約正本一式二份，經甲乙雙方簽章後生效，並由甲乙雙方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簽章）

與案主之關係：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聯絡電話：（    ）

緊急聯絡人：

與案主之關係：

住    址：

聯絡電話：（     ）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核准立案證照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